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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山代表：
您好！首先衷心感谢您对珠山区文物事业的关注与支持！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全市范围内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防消安全检查的力度和责任落实的建议已收悉，我局高度重视此提案，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情况​
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原则，积极践行“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针对不同状况的传统风貌建筑，运用修缮、维修改善、保留、整修改造、拆除等不同的保护与整治方式，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维护好文化遗产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杜绝“拆真古迹、建假古董”，严格按照配角原则、织补性原则，尊重历史建筑和传统街区周边风貌环境与老地形，留住原有风貌和文脉肌理。​
二、消防安全保障工作​
（一）严格落实行业主管责任
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原则，构建文化遗产保护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一是强化督导跟踪。组织人员参与安全工作联合督导，对各片区项目进行督导，确保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积极稳妥，扎实推进。二是落实巡查机制。建立健全辖区内7个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站巡查机制，针对遗产本体、界桩界碑、遗产区、缓冲区范围常态化开展巡查，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三是加强宣传培训。加强对各站点管理员应知应会培训，张贴《关于人员密集场所加强动火作业安全管理的通告》百余份，强化现场安全警示。
（二）严格落实属地街道管理责任
一是保障项目周边环境安全。在项目征收拆除过程中，要求属地街道需安排专人值守，严格现场管理，防范安全事故。针对道路修剪、管线改造等作业实施临时封路，提前告知居民，安排人员引导交通，确保施工及居民出行安全；二是确保巡查专人负责。明确各遗产要素点巡查人员10余人、界桩界碑巡查人员30余人、遗产区缓冲区巡查人员30余人，共计100余人常态化开展巡查工作，并明确各项巡查工作分管及责任领导，全面保障遗产区域内安全生产及保护管理工作。三是深化群众宣传与协同共治。指导街道开展452场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培训，覆盖5万余人次，建立“街道—社区—居民”联动监督机制。
（三）严格落实项目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明确项目管理与施工单位安全责任，要求其加强全链条工程管理，严把项目建设安全关、质量关。一是督促落实安全生产培训。督促各相关单位每月开展1次安全生产专项技能培训，内容包括施工防护要点、安全规范、消防安全操作等；二是督促开展常态检查与闭环管理。要求施工主体单位需每日检查作业环境、设备设施及人员操作行为，对隐患即查即改，实行闭环管理；三是督促制定并完善专项应急预案。要求施工主体单位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与演练，提升火灾、坍塌、触电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持续加强文物安全工作：按照文物保护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继续加强对文物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督促责任单位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落实整改。持续抓好文物安全巡查检查工作，加大巡查力度与频次，确保文物安全无死角。​
深化消防安全保障：不断完善消防设施设备，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和需求，合理配置消防资源。加强与消防救援部门的合作，定期开展联合消防演练，提升应对火灾事故的能力。同时，持续强化智慧消防系统的应用与管理，充分发挥其在火灾预警、监测和处置中的作用。​
推动文旅融合与发展：以文化遗产保护为基础，深入挖掘文化内涵，积极探索文旅融合的新模式、新路径。结合珠山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和线路，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珠山区文化旅游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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